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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，优化调整我市能源结

构，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，加快推进我市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支持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光伏项目”）推广应用，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：

　　一、推进分布式光伏规模应用。充分利用工业园区、企业厂房、物流仓储基地、公共建

筑、交通设施和居民住宅等建筑物屋顶、外立面或其他适宜场地，按照“宜建尽建”原则积极

开展光伏项目建设，大力推广建筑光伏一体化（BIPV），力争“十四五”期间全市新增光伏装

机容量150万千瓦。重点推动工业园区规模化布局光伏项目，引导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开展光伏项

目建设，支持国有企业规模化建设光伏项目。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委会）要强化光伏项

目建设主体责任意识，支持以区为建设单元整区推进，做好光伏项目全链条、全生命周期建设

运营工作。鼓励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委会）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，建立光伏发电应用协

调工作机制，引导建筑业主单位（含使用单位）建设光伏项目，择优选取专业化企业开展项目



的建设运营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。[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委会）负责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工

业和信息化局、住房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务局、国资委、城管和综合执法局、机关事务管

理局配合]

　　二、完善光伏项目建设管理工作。加强建筑安装光伏发电设施的安全性评价和管理工作，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光伏项目管理操作办法，建立简便高效规范的项目申报流程，明确项目

备案、建设、验收、运维等工作要求。项目主体应在建设前向所在区发改部门申请项目备案,各

区政府要主动协调项目备案、建设管理等工作。项目建成后，项目主体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和

技术标准组织项目验收，电网企业负责并网验收。[市发展改革委、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

委会）、深圳供电局、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供电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]

　　三、培育光伏产业和骨干企业。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持续提升光伏材料、组件及配套设备

等技术水平，强化光伏装备、电池片及组件、系统集成、电站建设运维产业链条。做大做优光

伏逆变器、太阳能电池制造装备等优势领域，着力推动光伏逆变器向高功率密度化、电网友好



化和高度智能化方向发展，积极开发新一代晶硅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。市级专项资金重点支持

异质结电池、钙钛矿电池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，推动新型高效太阳能电池降本增效。加强政策

引导与支持，建立光伏产业骨干企业培育机制，重点支持技术水平高、市场竞争力强的光伏设

备制造企业和光伏能源建设运营管理企业快速发展，努力形成一批光伏制造、运维龙头企业。

[市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创新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委

会）配合]

　　四、创新光伏项目投融资服务。充分发挥投资引导基金等政策性基金引导作用，鼓励社会

资本积极投资建设光伏项目。发挥深圳气候投融资改革优势，引导碳减排支持工具为光伏项目

提供低成本资金。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探索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，采取灵活的贷款担保方式,加

大对光伏项目的信贷支持。鼓励采用融资租赁方式为光伏发电项目提供一体化融资租赁服务；

鼓励各类基金、保险、信托等与产业资本结合；鼓励担保机构对光伏项目开展信用担保。[市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深圳银保监局按职责分工负

责]



　　五、加强光伏并网管理和服务。电网企业要简化光伏项目的并网流程，保障配套电网与光

伏项目同步建成投产。接入公共电网的光伏项目，其接网工程及接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改造部分

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。光伏项目的上网计量和发电计量装置由电网企业免费提供。电网企业要

积极推广虚拟电厂应用，构建“源网荷储”高度融合新型电力系统，优化电网调度运行，保障

光伏项目电量全额消纳。[深圳供电局、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供电有限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]

　　六、优化并网光伏电价结算方式。推动光伏项目接入深圳市虚拟电厂管理云平台，实现分

布式资源的实时监测和调度。鼓励光伏项目“自发自用，余量上网”，对接入虚拟电厂管理云

平台的项目优先安排电费按月度结算。加快推动光伏项目以虚拟电厂模式参与电力市场交易，

尽最大限度体现光伏绿电价值。探索建立光伏项目绿电交易与碳排放交易衔接的新业态和新模

式。[深圳供电局、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供电有限公司负责，市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局、财政

局、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委会）配合]



　　七、实施薄膜光伏项目财政补贴。对于本市范围内于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

间建成，并网计量的薄膜光伏示范项目纳入补贴范围。市级财政对纳入补贴范围项目在本政策

有效期内的发电量予以补贴。[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负责，各区政府（新区、合作区管委

会）、深圳供电局、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供电有限公司配合]

　　八、强化安全责任监管。项目主体承担项目建设、运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负责项目建设

过程的施工安全，确保项目顺利投产；负责项目运行安全监管，制定运行和维护技术手册，定

期检查及维护，保障项目安全运行。各区电力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规划和自然资源、住房建

设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土地监察等部门建立光伏安全运行联合监管机制。[各区政府（新

区、合作区管委会）负责]


